附件3
人才引进资格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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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层次：国家卫健委审批的医学类重点学科带头人；国家级医学专业委员会二级以上分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国家级重点学科（专科、实验室）带头人；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或正高职称的三甲医院院长。
B层次：省卫健委审批的医学类重点学科带头人；省级医学专业委员会二级以上分会主任委员；省级重点学科（专科、实验室）带头人；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人员。
C层次: 市卫健委审批的医学类重点学科带头人；高等院校直属附属三级甲等医院或省级卫生部门直属三级甲等医院担任科室副主任以上且具备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省级以上公共卫生机构担任科室副主任以上且具备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三级甲等医院具有正高专业技术职称且有博士学位的人员。
D层次：高等医学院校直属附属三甲医院或省级卫生部门直属三甲医院担任科室副主任以上职务且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在三甲医院或地市级公共卫生机构工作满5年，一直从事本专业工作且目前仍在本岗位，具有正高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紧缺岗位的副高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地市级公共卫生机构担任科室副主任以上职务且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高等医学院校公共卫生有关专业担任教研室副主任以上职务且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三级甲等医院具有副高专业技术职称且有博士学位的人员；海外留学归来的医学博士。
E层次：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在三级甲等医院工作满5年、地市级公共卫生机构担任科室副主任以上职务或在二级甲等以上医院担任科室负责人满3年；在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或县级以上公共卫生机构从事我县紧缺专业工作满5年，具备本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职称；医学硕士学位，具备中级专业技术职称。
F层次：持有四证（毕业证、学位证、医师资格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或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符合我县紧缺医疗卫生专业要求的，或承诺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工作5年以上的本科及以上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


